扬州大学2008届毕业生党员须知

1、毕业生党员在毕业派遣离校的同时，应及时转出党员组织关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以下简称《介绍信》）是党员政治身份的证明，转接党员组织关系应由党员本人携带《介绍信》办理。

2、毕业生党员要提前主动与所去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联系，核实单位详细名称，问清楚《介绍信》抬头应填写的内容，即单位隶属地方或行业的上级党组织名称（绝大部分单位的党组织是按照属地管理，经所在县（区）、市以上组织部门进行中转；有的单位党组织是按照系统纵向管理，需经系统内的上级党委中转，如各类银行、国税、保险等；考取校外研究生的党员，按照录取通知书上接转组织关系的要求进行接转），确保在填写《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情况登记表》时，各项内容全面、准确。在收到学校发放的《介绍信》后，应认真核对，如发现与登记内容不符，应及时与学院组织员联系核实，以便进行更改。

3、毕业生党员离校后要在有效期内到《介绍信》抬头所开具的党组织处进行逐级转接，不得以任何理由将《介绍信》长时间放在口袋里，也不要将其直接交给工作单位，要按规定程序由本人及时、逐级转到所去单位党组织，确保到单位报到的同时，组织关系也接转完毕。在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办理了人事代理的党员，直接持开往“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的《介绍信》，到该中心办理转接手续。

4、《介绍信》含有“回执联”， 毕业生党员要切记将学校发放《介绍信》的“回执联”交给最终接收你们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的上一级基层党委，并提请接收《介绍信》“回执联”的同志尽快将此联反馈给原学院党委，学校接收到“回执联”后才说明组织关系转移工作的完成。毕业生党员在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变化后，要及时告知原所在学院党支部负责人，以方便相互联系，确保“回执联”的顺利反馈。

5、毕业生党员如不慎丢失学校发放的《介绍信》，应尽快向原所在学院党组织说明情况，写出检查，党组织在查明情况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出具相关证明，报请校党委组织部予以处理。如在中转过程中，不慎丢失中转党组织出具的《介绍信》，应尽快向该组织申请补办。

6、少数毕业生党员因特殊原因（如考研、考公务员等）暂时不能确定派遣去向的，由本人申请并经校就业指导中心同意缓派后，其党员组织关系可暂挂我校原隶属学院党组织，一旦去向落实要及时转出党员组织关系。为方便暑期来校派遣的党员能同步转移组织关系，校组织部专门安排7月15日、8月14日两天时间为大家办理。其他原因需办理或更改《介绍信》的党员，也请在此两个服务日时间集中到组织部办理。所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暂挂学校不得超过半年，半年内仍未落实派遣去向的毕业生党员，应在当年11月30日开展党内年报统计之前，主动回校与原所在学院组织员老师联系，按照有利于过组织生活的原则，将组织关系转接到党员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或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

7、毕业生党员要积极参加所转入单位党的组织生活，按时交纳党费,做好组织布置的工作，保持高校毕业生党员的先进性。特别是预备党员，还要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以及工作和学习等有关情况，以便于党组织继续进行帮助教育和考察，为预备期满后能够按期办理转正手续打好基础。离校前预备期将满（三个月以内）的预备党员，可申请将组织关系暂留学校，待转正之后再行转出。

8、毕业生党员的入党材料，在派遣离校后随同其档案一同寄至相关单位。对组织关系转入单位与档案保管单位不一致的，其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若需查阅该党员的入党材料，或要为其办理预备党员转正手续，可由该党组织出具商调函调用其入党材料。

9、在接转过程中，一旦出现由于各种原因需要变更《介绍信》的情况时，务必要在有效期内向相应的党组织提出申请。对思想不重视、态度不认真、不按上述规定和要求主动及时转接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学校不再进行补转和改转，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10、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不从学校转接党员组织关系、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缴纳党费的毕业生党员，是预备党员的，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是正式党员的，应视为自行脱党，由其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单位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所在学院党委提出意见，报校党委批准，予以除名。

毕业生接转党员组织关系工作流程


扬州大学党委组织部

                               二○○八年六月
参加学院毕业生党员大会或党支部会议：接受毕业离校前的党员教育；学习并掌握组织关系接转程序和要求；重点学习《毕业生党员须知》。





    与用人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联系，咨询如何接转组织关系。特别要搞清楚单位全称和学校发放的党员介绍信抬头需要填写的第一个中转单位党组织名称。





认真填写《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基本信息登记表》并签名确认。如发现登记信息有误或变更用人单位，需及时修改登记信息。








领取签收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核查后，若发现疑问或错误要及时与学院组织员老师沟通解决，如需修改，立即到学校组织部进行修改。





带学校发放的介绍信在有效期内尽早到抬头所填党组织进行逐级中转，直至最终落实到所去单位或地方基层党组织；同时将携带的介绍信回执联交至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的上一级基层党委。不要将介绍信直接交给单位，确需单位帮助接转的，也要及时询问单位是否已按时办理完毕。中转过程中如发现错误要及时与学校取得联系协商解决，确需回校修改的，可于7月15日、8月14日返校办理。手机号码发生变化也要及时告知学校以方便联系。





介绍信接转结束后，党员特别是预备党员要自觉接受组织教育考察。若工作单位发生变动，不可将原介绍信逐级退回，而必须请原单位开出新的介绍信，按接转程序转往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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